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8次臨時大會考察報告
民政：1
民政審查委員會考察報告
1、 依據
本會第20屆第6次定期大會分組審查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2、 目的
為深入了解本縣民政業務推展情形，以作為問政參考。
3、 考察出席人員
召  集  人：林正福議員
第二召集人：林品仰議員
委      員：林源富議員、鄭乾龍議員
李正文議員、金淑敏議員
花蓮縣政府：
社會處：陳加富處長、田介軫科長、曾姿華督導
廖南貴專員
建設處：李國雲科長
原住民行政處：馬呈豪處長、楊苑寧科長、朱昭美科員

4、 考察日期
114年12月3日（星期三）
5、 
考察行程
12月3日（星期三）
吉安鄉
原民處―野菜學校
(花蓮縣花蓮市尚志路25之2號)
原民處―野學基地
(花蓮縣吉安鄉廣賢路一段900之1號)
萬榮鄉
原民處―紅葉福利雞蛋生產合作社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47-4號)
壽豐鄉
社會處―壽豐親子館預定地
(花蓮縣壽豐鄉壽山路26號)

6、 考察決議事項： 
(1) 原住民族野菜學校/野學基地
原住民族野菜學校致力於推廣環境保護和健康生活，原民處推動野菜學校、野學基地立意良善，具有促進在地文化傳承與產業發展之重要意義。
依簡報資料，場域平均收入僅約月收2.5萬元，難以支付員工薪資，且目前營運模式近似「半志工」投入，且野學基地面臨使用年限的問題，長期不利永續經營。
建請原民處於產業2.0補助期間，輔導野菜學校與野學基地訂定明確之營運量能與收入目標，並透過課程制度化、產品組合與導覽，由專任或固定師資駐點授課，以強化教育特色並便利旅行社安排行程，等方式提升自有收入，逐步降低對補助之依賴，逐步朝向永續經營發展。
此外，建請原民處檢視場域之法規適用情形，壽豐鄉舊菸草局閒置已久，評估其作為替代或擴充場域之可行性，檢討可行的調整方向，並與相關主管機關協調可能的因應措施，以確保場域長期推動及運作。
(2) 壽豐親子館預定地
壽豐鄉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新建基地，位於壽豐鄉公所旁，基地面積約為1,420.35平方公尺，總工程費約為9,612萬3,635元，截至114年12月1日的數據顯示，實際進度為40.91%，主要的施工項目為二樓頂板混凝土澆置完成後養護中，以及牆面板模拆模、一樓水電拉線等。預計於115年4月竣工，115年12月開幕啟用。
民政小組第二次前來視察壽豐鄉親子館工程，議會對此案高度重視。雖然定位為「親子館」，但在地居民普遍希望空間能更具多元性，建請社會處除服務親子外，也能納入長輩活動空間、青少年可利用的區域等功能，提升整體公共設施的使用效益，讓不同年齡層的鄉親都能共享資源。未來營運模式採外包管理，在契約規劃上請社會處與廠商充分溝通，並優先聘用壽豐鄉在地居民投入服務工作，使場館的經營更貼近地方需求，亦能促進地方就業。
(3) 紅葉福利雞蛋生產合作社
紅葉福利雞蛋生產合作社的對象從最初的身心障礙族人擴大至年長者。社員人數從106年的10位身心障礙族人，增加到113年的20位。合作社採用動物福利的概念來飼養雞隻，並透過高價收購來保障長者收入，同時要求社員嚴格遵守生產標準。
合作社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大多與極端氣候和現行法規限制相關。在於現行法規下，尚無法取得推動綠能計畫所需的相關資格，使其無法順利申請中央政府補助，面臨面對極端氣候與高額電費的壓力。
建請原民處與農業處橫向溝通，就相關制度與機制共同研議協助福利社尋找可行性方案，為原住民族福址努力，並積極向中央爭取必要的支持。

7、 處理意見
考察決議事項請花蓮縣政府暨相關單位本於權責檢討改進並按輕重緩急逐年編列預算補助辦理。

以上謹請
大會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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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決： 照處理意見通過。114.12.15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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